
张掖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主体
（实施层

级）

实施检查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频
次上限

专项检
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
规章

政府
规章

1
企业环境
信息依法

披露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部门规章】《企业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
理办法》（2022年施

行）
第三条第二款：设区
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的组织实施和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活
动的监督检查，及时

受理社会公众举报，
依法查处企业未按规
定披露环境信息的行
为。鼓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运用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等技术
手段开展监督检查。

法制与规划
标准科、市
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分局

、张掖经济
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局

列入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

名单的企业

企业通过环
境信息依法
披露系统披
露的信息

《企业环境信息依
法披露格式准则》

有关规定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2次 /

2

对土壤污
染重点监

管单位法
定义务落
实的行政
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
十一条

《甘肃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第十九条

土壤与固废
管理科、市
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分局
、张掖经济
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局

全省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
单位

自行监测、
隐患排查制
度落实情况

《工业企业土壤和
地下水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试行）》
（HJ 1209-2021）
、《关于印发＜重
点监管单位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回头
看”工作指南＞的
通知》（环办土壤

函〔2023〕8号）、
《重点监管单位土
壤污染隐患排查指

南（试行）》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2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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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主体
（实施层

级）

实施检查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频
次上限

专项检
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
规章

政府
规章

3

对土壤污

染状况调
查法定义
务落实的
行政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九条、第八十条

土壤与固废
管理科、市

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分局
、张掖经济
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局

全省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
修复从业单
位和人员

对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
的监督检查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
复从业单位

和个人执业
情况信用信
息清单式管

理落实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监
督检查工作指南
（试行）》、《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质量控制技
术规定（试行）》
、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从业单位和个人执
业情况信用记录管
理办法（试行）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2次/单位

4

对排放污
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
者的行政
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
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
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进行现场检查。

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及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分
局、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
局

排放污染物
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

排放污染物
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
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

情况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2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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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主体
（实施层

级）

实施检查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频
次上限

专项检
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
规章

政府
规章

5

对放射性
污染防治
的行政检

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
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第
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和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
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对
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
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

监督检查。

1.《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 第四十
六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对生产
、销售、使用
放射性同位素
和射线装置的
单位进行监督

检查。
2.《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八
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
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
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和本条

例的规定，对
放射性废物处
理、贮存和处
置等活动的安
全性进行监督
检查。

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及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分
局、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
局

核设施营运
单位、核技
术利用单位
、铀（钍）
矿和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
利用单位

1.核技术利
用、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
利用中的放
射性污染防

治情况；2.
生产、销售
、使用放射
性同位素和
射线装置中

的放射性污
染防治情

况；3.放射
性废物处理
、贮存和处
置等活动的
安全性。

现场检查 1次/年

6

对涉消耗
臭氧层物
质的行政
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消耗臭氧层
物质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
和各自的职责
对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生产、

销售、使用和
进出口等活动
进行监督检查
。

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及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分
局、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
局

生产、使用
、销售消耗
臭氧层物质
的单位

消耗臭氧层
物质的生产
、销售、使
用和进出口
等活动的污
染防治情况

现场检查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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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主体
（实施层

级）

实施检查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频
次上限

专项检
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
规章

政府
规章

7

对机动车
排放检验

机构的排
放检验情
况的监督
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及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分
局、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
局

机动车排放
检验机构

机动车排放

检验机构的
排放检验情
况

现场检查 2次/年

8

对排放噪
声的单位
或者场所

的行政检
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
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进行
现场检查。

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及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分

局、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
局

排放噪声的
单位或者场

所

排放噪声的
单位或者场
所采取有效
措施，减少
振动、降低
噪声的情况

现场检查 1次/年

9

对依法应
当编制环
境影响报

告书、环
境影响报
告表，填
报环境影
响登记表
的建设项
目的行政

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
对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设施设
计、施工、验
收、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情
况，以及有关
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确定的其

他环境保护措
施的落实情
况，进行监督
检查。

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队及
市生态环境
局各县区分
局、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环境
局

依法应当编
制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
境影响报告
表，填报环

境影响登记
表的建设项
目

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设施
设计、施工
、验收、投
入生产或者
使用情况，
以及有关环

境影响评价
文件确定的
其他环境保
护措施的落

实情况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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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主体
（实施层

级）

实施检查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频
次上限

专项检
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
规章

政府
规章

10

全市生态
环境监测
数据质量
专项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

【地方性法规1】《甘肃省环境
保护条例》（2020年施行）
第十七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
社会监测机构在其监测业务范
围内，可以接受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委托，开展相应的
监测服务。
第十八条：环境监测机构应当
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
测活动，接受行政管理部门和
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督，对监测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并按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不得弄虚作假，隐瞒、伪造、
篡改环境监测数据。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篡
改环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

告。
【地方性法规2】《甘肃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施
行）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依法对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实施监管，其他相关部门应当
加强对所属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监测数据的质量管理。

【部门规章】《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2015年施行）
第二条第三款：本办

法所称环境监测机
构，系指县级以上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所属
环境监测机构、其他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所属环
境监测机构以及承担
环境监测工作的实验
室与从事环境监测业
务的企事业单位等其
他社会环境监测机构
。

第八条：地市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负责调查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地市级以上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应定期或者不定期
组织开展环境监测质
量监督检查，发现环
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行为的，应当依法查
处，并向上级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报告。

督察监测科
、市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队
及市生态环
境局各县区
分局、张掖

经济技术开
发区生态环
境局

排污单位、
生态环境监
（检）测机
构

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及生
态环境监
（检）测机
构数据质量

情况

1.检查排污单位自

测方案编制、自行
监测开展及信息公
开情况。2.检查生
态环境监测机构是
否按照相关标准规
范和技术指南等要
求，开展现场采样

、填写原始记录、
编制监测报告等，
发现是否存在弄虚
作假行为。

现场检查
一年2次
（分批
次）

《全省生

态环境监
测质量管
理工作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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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生态环境系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主体
（实施层

级）

实施检查依据

承办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频
次上限

专项检
查计划

备注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
规章

政府
规章

11

对全市核
技术利用
单位、伴
生放射性

矿开发利
用单位、
电磁设施
（设备）
应用单位
及放射性
物品运输

单位的行
政检查

张掖市生

态环境局
及县区分
局、张掖
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
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

和防护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
放射性物品运输

安全管理条例》

《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

办法》《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防护管理办法》《放
射性物品运输安全许
可管理办法》《放射
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

市辐射环境

管理站、市
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分局
、张掖经济
技术开发区
生态环境局

全省核技术
利用单位、

伴生矿开发
利用单位、
电磁设施

（设备）应
用单位及放
射性物品运
输单位

对核技术利
用单位生产
、销售、使
用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
装置中辐射

安全措施落
实情况，伴
生放射性矿
开发利用中
的放射性污

染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电磁设施
（设备）应
用中生态保
护及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

情况进行检
查。

现场、非现
场相结合

2次/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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